
《二七区加快推进小微企业园高质量发展扶持
政策实施办法（暂行）》政策解读

一、起草背景

小微企业园是新动能培育的孵化器、企业成长的加速器、招

商引资的新平台，具有企业集聚、产业集群、要素集约、服务集

成、治理集中的强大功能。为响应郑州市关于加快小微企业园高

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加快推进经开区各小微园高质量发展，打

造星级产业园，推进优质产业项目的招引落地，实现专精特新企

业、高新技术企业、规模以上企业、高附加值等类型企业的集聚

倍增，助推小微园产业体量实现快速提升，经研究特制定《二七

区加快推进小微企业园高质量发展扶持政策的实施办法（暂

行）》。

二、起草依据

《中共郑州市委办公厅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小

微企业园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郑办〔2021〕7 号）

三、起草过程

沟通走访调研各个小微企业园，与园区运营管理单位、园区

内成长较快、业态较新、具有代表性的部分优质入园企业进行座

谈交流，广泛征求收集关于扶持产业发展的相关意见建议。针对

起草的扶持政策实施办法，先后多次征求各小微园运营管理单

位、优质入园企业及区发改委、区工信局、区科技局、区商务局



等相关业务部门意见，在充分考虑各项建议的基础上，对扶持政

策进行了多次修改调整，最终报区政府常务会研究通过。

四、出台目的

为进一步加快小微企业园新业态培育，充分调动园区运营管

理单位积极性，发挥园区产业集聚孵化功能，高品质打造一批星

级小微企业园，形成专精特新、高新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规

模以上企业集聚的新局面。

五、主要内容

实施办法第一条是明确了享受扶持政策的对象范围，第二条

是介绍了扶持的方式，第三条是关于各项扶持政策的具体内容，

第四条是政策申报的标准、时间、流程等内容，第五条是保障扶

持政策实施相关机制。

总体要求：包括基本原则、发展 2.8 定位、建设目标。坚持

政府引导和市场开发联动，以国有平台建设为主，鼓励各类市场

主体参与建设和运营，突出生产制造类小微企业园建设。明确小

微企业园包括小微企业工业园、科技园、软件园等以及工业园区

中面向小微企业的“园中园”。

建设管理：包括建设模式、建设管理、绩效管理。小微企业

园要有一定的建设规模，较为完善的配套设施，明确的主导产业、

建设单位和专业的运营团队，加强数字化应用管理。具体管理方

式为“建设备案、挂牌创建、考核认定”，建设省级小微企业园、

建设和挂牌小微企业园坚持自愿原则。



用地管理：对小微企业园的用地出让进行规定，一是按照“标

准地”的出让模式，设置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容积率、亩均税收、

能耗和环保等指标，主要是为了加强履约管理，促进土地集约节

约利用；二是综合比较各地的用地出让规定，结合我区实际，最

终建议采用“限地价、竞无偿移交厂房面积和配套用房面积”的

方式，进一步体现政府的主导作用。

涉及范围：列入创建名单或认定的小微企业园，建设单位或

经备案的入园企业可享受相应扶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园区建设单

位利用现有工业用地新建、扩建、翻建多层标准厂房及其他生产

性用房而提高的容积率部分，不再增收土地价款，免征城建配套

费。

保障措施：包括组织领导、要素保障、宣传引导，区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统筹全区小微企业园建设，加大用地保障，

特别对利用批而未供、闲置或低效用地建设小微企业园的，优先

给予保障。

统筹项目谋划：充分利用低效工业用地建设“园中园”，在

闲置厂房、低效土地、老旧工业集聚点等建设小微企业园。谋划

产城更新区和核心板块

注重联合招商：会同园区联合招商、举办园区推介会等模式，

吸引创新型、科技型、“专精特新”企业入园。

强化问题解决：重点解决制约小微企业园区建设的堵点、难

点问题，解决好水、电、汽、暖以及土地、规划、环保、安全等



方面问题。强化政策宣传，切实落实好用地保障、金融支持、试

点示范、减税降费等支持政策。

五、解读机关及解读人

解读机构：二七区马寨镇人民政府

解 读 人：李 涛

联系方式：0371-67860433


